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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行政许可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布时间：2016-05-20      分享到：               【字体：大 中 小 】

　　保监中介〔2016〕44号

各保监局：

　　为贯彻落实《中国保监会关于深化保险中介市场改革的意见》（保监发〔2015〕9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险法》等法律法规，现就银行类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以下简称银行类机构）行政许可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通知所指银行类机构，是指经保险监管机构批准兼营保险代理业务的银行（含农村信用社）。

　　二、银行类机构实行法人机构申请保险兼业代理资格、法人机构持证、营业网点统一登记制度。银行类机构的法人

机构（以下简称法人机构）取得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后，其分支机构可凭法人机构的授权开展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三、申请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法人机构，应具备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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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具有经银行业监管机构批准的金融业务经营资格；

　　（二）主业经营情况良好，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

　　（三）具有敞开式店面、网点等便民服务的营业场所；

　　（四）具备必要的软硬件设施，业务信息系统与保险公司对接，业务、财务数据可独立于主营业务单独查询统计；

　　（五）已建立保险代理业务管理制度和机制，并具备相应的专业管理能力；

　　（六）配备符合条件的保险代理业务责任人；

　　（七）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自2016年6月1日起，法人机构可以通过中国保监会指定的信息系统向注册地保监局新申请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资

格（申请材料详见附件1和附件2）。保监局依据法律法规及本通知要求审核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资格申请，对符合条件的

法人机构颁发许可证。

　　五、法人机构未取得许可证、分支机构持有许可证的银行类机构，应当于2016年7月29日前，由法人机构按照首次申

请保险兼业代理资格的要求，向注册地保监局申请保险兼业代理资格。法人机构在取得许可证后，应当将所有分支机构

许可证交回发证保监局，并按要求在指定信息系统进行登记。

　　法人机构已持有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的银行类机构，应当于2016年7月29日前，按要求在指定信息系统进行登记，并

将所有分支机构许可证交回发证保监局。

　　六、许可证有效期为三年。法人机构应当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发证保监局申请延续。延续许可证的申请

条件参照本通知第三条规定执行。

　　七、银行类机构的分支机构应当将法人机构许可证复印件置于营业场所显著位置。



　　八、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范围超出注册地保监局辖区的银行类机构，应当在开展业务的每个保监局辖区指定一家负责

机构（以下简称辖区负责机构），相关职责包括：

　　（一）获取法人机构授权开展保险兼业代理业务10个工作日内，通过指定信息系统向当地保监局报告基本信息；

　　（二）辖内开展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的分支机构变更名称、营业场所、保险代理业务负责人，以及增加分支机构代理

保险业务、撤销合并有关分支机构的，应当自事项发生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通过指定信息系统报告当地保监局；

　　（三）建立保险销售从业人员管理档案，组织保险销售人员定期接受法律法规、职业操守、专业知识等相关培训教

育；

　　（四）对辖内分支机构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进行日常监督，每年至少进行一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合规检查。

　　九、法人机构及辖区负责机构均应指定一名保险代理业务责任人。该责任人应当品行良好，熟悉保险法律、行政法

规，具有履行代理业务管理能力，且原则上应当是分管保险业务的机构班子成员。

　　十、法人机构及辖区负责机构应当在每个季度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通过指定信息系统向当地保监局报送保险兼业

代理业务数据（表格详见附件3）。

　　十一、银行类机构从事保险销售的人员应当品行良好，具有保险销售所需的专业能力，并依中国保监会相关规定办

理执业登记。具体登记方式由中国保监会另行通知。

　　十二、法人机构终止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的，应向注册地保监局报告，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终止申请书；

　　（二）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原件。

　　十三、法人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监管机构依法办理许可证注销手续，并予以公告：



　　（一）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未按规定延续的；

　　（二）出现破产、解散等机构终止事项的；

　　（三）许可被撤销、撤回或者许可证被依法吊销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中国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被注销许可证的法人机构应当及时将许可证交回发证保监局。

　　十四、法人机构收到许可证、因许可证登记事项发生变更而领取新许可证、许可证遗失的，应按照保险监管机构有

关规定进行公告。

　　十五、拟开展相互代理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参照银行类机构管理。一家财产保险公司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只能代理一

家人身保险公司业务。一家人身保险公司在一个会计年度内只能代理一家财产保险公司业务。

　　保险集团内各保险子公司间开展保险代理业务的，代理保险公司家数可以多于一家。

　　十六、对银行类机构以外的保险兼业代理机构行政许可及管理相关事项，中国保监会将另行规定。

　　十七、各保监局要积极稳妥推进保险兼业代理机构行政许可改革工作，确保新旧制度平稳衔接。要主动解决和处置

改革中发现的问题和风险，并及时报告中国保监会。

　　请各保监局将本通知内容传达至辖内各相关单位。

　　

　　联 系 人：王鸿兴



　　联系电话：010－66286977

　　电子邮箱：hongxing_wang@circ.gov.cn

　　附件：1.银行类机构保险兼业代理业务申请材料清单

　　2.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资格申请表

　　3.保险兼业代理机构代理保险业务情况统计表

　　　　　　　　　　　　　　　　　　　　　　　                   中国保监会

　　　　　　　　　　　　　　　　　　　　　　　                  2016年4月25

日       

　　附件：保监中介44号附件1.docx
　　保监中介44号附件2.docx
　　保监中介44号附件3.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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